
國際機票交易重要須知(樂桃航空-札幌) 
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95 年 3 月 23 日第 133 次委員會
議審查通過並自 96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 
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101 年 7 月 11 日第五次會議審查修
正通過並自 101 年 10 月 1 日起實施 
 

一、感謝您完成此次機票交易(機票號碼：樂桃航空訂位代號ɏȲӦὑ ṿӣ 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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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使用期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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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停留天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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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搭乘航班說明(可複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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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機票更改說明(可複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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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機票更改資訊應於航空公司網站或原售票單位明顯處公告揭露。 

5、退票說明(可複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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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退票作業時間不得超過三個月(包括航空公司及旅行社作業時間)，但如有事實認

有必要原因者得予延長，最長不得超過三個月。 
上述延長之原因及期間，原售票單位應即時告知旅客。 

7、託運行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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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其他 
 指定日期優惠票(團體票)及促銷票 >Л ḆḂѡ цḆḂᴩ ц ȴ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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ᴯȸ ᴩῂ 票務組 (02)8773-3311 
如機票記載事項與本須知不同者，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。 

(客戶於購票前請先詳細閱讀，購票後視為已詳閱並同意所有規定事項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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